
签签两两年年合合同同拿拿了了上上万万退退休休““独独补补””
在哪退休在哪拿一次性“独补”引官司，劳务派遣公司直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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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2岁的张女士是济南
第一印染厂的下岗职工。2001年
下岗后，在多家私营企业和个
体户打工，2008年进入润华物
业，被分配到省立医院做保洁
人员，2012年 11月退休。“我从
退休就开始要这个独生子女
父母退休职工养老补助，到现
在也没要到，真是心灰意冷
了。”

“ 我 觉 得 不 能 怪 人 家 企

业，我们作为独生子女父母，
是为社会做了贡献，我一辈子
工作了快三十年，才在润华干
了三年多就让人家拿这个钱，
人家确实冤。”张女士觉得，像
她这种情况，补助该由政府承
担。

一名在劳动仲裁部门工作
多年的业内人士认为，一个人
的一生，不大可能只在一个用
人单位工作，如果退休时，不论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间是一年还
是几个月，其一次性养老补助
要由最后一个用人单位承担，
明显有违公平。这条规定的实
施，对一些距退休年龄较近的
就业困难人员，明显就是一种
再就业障碍。

“如果非让企业拿这个
钱，政府也应该给企业相应的
补贴。”一家私企负责人李祥
说。

声音：政府能否提供相应补贴

其实，向企业索要独生子
女父母退休职工养老补助的事
是这两年才多起来的。“省里
2002年就出政策了，但济南市
的有关规定是2012年出台的，
随着补助发放的逐步落实，政
策在退休人员中传开了，大家
开始来企业要补助，企业也才
意识到这回事。”

意识到缴纳独生子女父母
退休职工养老补助义务的企业

开始想办法规避“被宰”。刘先
生的劳务派遣公司被退休职工
起诉之后，他梳理了一下自己
的上千名职工，挑出了十几名
四十八九岁左右的独生子女父
母职工。

给用人单位介绍这些职工
的时候，刘先生会事先告诉用
人单位，在退休之后，这些人需
要发放养老补助，这一万多的
费用需要用人单位承担。结果，

不少单位直接拒绝接收。
怕一万多元的养老补助落

在公司身上，刘先生则给十几
名临近退休的独生子女父母员
工做工作，要他们与公司提前
结束劳动合同，在街道办理退
休。依据济政办发〔2012〕44号
文，原市属企业职工在社会上
退休的，由市人口计生部门按
照有关程序组织发放这块补
贴。

对策：拒收快退休的“单独”父母

刘先生是历城区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最近他十分
苦恼。因为没有给身为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员工发放一次性养
老补助，公司被告到了法院，并被判决败诉，要承担12000元左右
的补助金额。刘先生感觉很冤枉，这名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不过两年，每个月只能从员工身上赚到40元的管理费。

“两年下来我们收取的管理费才960元，刨去人力成本和
交税，从他身上不过赚几百元，现在一下子就要给他支付一万
多，哪家企业能受得了？”

16日，记者以一名劳务派
遣公司退休职工女儿的身份向
济南市各区人口计生部门咨询
相关补助事宜。从各区计生部
门记者得到了一致回答：依据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

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照设区
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30%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在哪
退休在哪办”，市内五区计生部
门工作人员都是这句话。

“像你这种要不到一次性
养老补助的情况很多，劳务派

遣公司一般都不给，但是按照
条例，在哪个企业退休，就由哪
个企业缴纳。我们只能建议你
走劳动仲裁和法院起诉试试。”
历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

政策：在哪退休在哪拿退休“独补”

劳务派遣被判承担万元“独补”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袁红

案
例

独生子女父母退休

一次性养老补贴，为上

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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